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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支撑经济社会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眉府发〔2023〕13号

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：

优水兴眉，润泽千秋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关于加强水利等

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新时代眉山水利事业高

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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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及市委五届历

次全会精神，立足眉山“三市一城”建设，抢抓中省战略机遇，按

照“确有需要、生态安全、可以持续”原则，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

建设，加快形成“系统完备、安全可靠，集约高效、绿色智能，

循环畅通、调控有序”的眉山天府水网体系，为建成新时代更高

水平“天府粮仓”示范区、打造成渝地区新能源新材料制造基地提

供有力的水利支撑，切实保障防洪、供水、粮食、能源和生态安

全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。围绕中省水网建设规划，推动构建长征渠

引水工程、通济堰、东风渠“一横两纵”骨干水网体系，形成岷江、

青衣江、沱江“三个流域片区”水生产力布局。到 2025年，初步

形成与新时代更高水平“天府粮仓”示范区相配套的水网布局，新

增供水能力 9000万立方米；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

别达到 97%和 95%以上；江河堤防达标率达到 80%；水土保持

率达到 78%以上；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理能力明显提升，管理

体制更加完善。到 2035年，新时代更高水平眉山天府水网基本

建成，形成骨干水网有力支撑、大中小微协调配套、市县乡村充

分衔接的智慧水网，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

安全保障体系。

二、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



— 3 —

（三）完善区域骨干水网。以岷江、青衣江为主骨架，依托

长征渠规划建设晋凤、双凤、红岩沟等大中型水库工程，依托通

济堰建设东坡区永丰现代化灌区等项目，依托东风渠建设喜鹊寺

水库、广福水库等，解决我市长秋山区域、龙泉山以东、荣威山

区域缺水问题。

（四）建设重点水源工程。建设引玉入丹工程（丹棱县北部

片区灌区工程），实现思蒙河、安溪河流域联网补水调水；建设

合力水库，解决眉山天府新区东部区域饮用水源不足问题；建设

福堂水库，解决仁寿县东部区域缺水问题；完成东坡区穆家沟水

库等 3座中型水库竣工验收，尽快发挥囤蓄水作用，提升供水保

障能力。

三、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

（五）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。各县（区）建成省级乡村水

务示范县，建成洪雅县江南水厂、瓦屋山环湖水厂，实施东坡水

厂、文林水厂、黑龙滩水厂、仁美水厂等规模化水厂升级改造，

规划新建彭山区双凤水厂，构建“同源、同网、同质”的城乡供水

一体化体系。

（六）加强灌区工程建设。到 2025年，完成东坡区蟆颐堰、

洪雅县柳新渠等 5个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都江堰东

风渠灌区金花支渠、红光支渠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，完善灌排

体系和计量监测设施，建成 18个标准化管理灌区；到 2035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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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 24个标准化管理灌区，灌区信息化、智能化程度极大提高，

为建成新时代更高水平“天府粮仓”示范区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。

四、加强防洪减灾工程建设

（七）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。规划建设丹棱县黑滩子水库，

提高安溪河流域防洪能力；推进岷江、青衣江、球溪河等重点河

流综合治理和山洪沟防洪治理，治理河道 220公里以上。

（八）加快水库除险加固。实施仁寿县黑龙滩、彭山区青竹

沟、青神县高河坝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；实现水库安全鉴定

和除险加固常态化，及时消除病害；持续推进水库雨水情测报和

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。

（九）加强水旱灾害监测预警。加快推进水文基础能力提升

项目建设，实现岷江、青衣江眉山段和全市重点中小河流监测站

网全覆盖，强化水文水资源动态监测和监督性监测。开展水旱灾

害风险普查成果运用，推进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山洪灾害防治项目

建设，完善非工程措施体系，提升灾害防御能力。

五、加强水生态保护工程建设

（十）加强水土流失治理。以瓦屋山高山水土保持水源涵养

林区域、东坡湖等重要湿地区域、黑龙滩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区

域为重点保护区，以岷江、青衣江、沱江流域干支流和湖（库）

为重点整治区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

和修复工程，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自然保护地等区域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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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生态保护和修复。完善监测站网体系，强化成果运用，实施仁

寿县元正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清

洁小流域项目，治理水土流失 433平方公里，加强水土保持事前、

事中、事后监管。

（十一）实施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。建立基层河湖管护长

效机制，优化流域跨县（区）联防联控，持续推进重点河湖水岸

共治，实现水质稳定达标。实施引岷济醴联网补水工程，解决通

惠河、醴泉河生态流量不足问题。强化河道采砂分类监管，持续

加强小水电下泄生态流量监管，推进河湖生态环境复苏。完善流

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持续抓好河湖“四乱”整治和健康评

价。

（十二）推进幸福河湖建设。推进生态堤防护岸和绿色廊道

建设，建成东坡区醴泉河流域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，争

创国家级绿色小水电。加强水利风景区、河湖公园建设，到 2025

年，全市规模以上河湖城镇建成区段总体建成“安澜、生态、宜

居、智慧、文化、发展”的幸福河湖，增进民生福祉，助推眉山“品

质立市”建设。

六、创新水利体制机制

（十三）创新水利投融资机制。坚持“政府统筹、社会协同”

的原则。积极争取中央、省级财政支持，深化政银企合作，引导

社会资本投入，整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债券资金、政策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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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性金融工具等，积极推进社会资本投资水利示范项目建设。

盘活水利存量资产，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

（十四）创新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理。构建政府主导、行

业监管、项目法人主责、社会各方参与的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

理格局，明确工程运管主体，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“全

过程、全方位”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管理体系。积极创建部、省

水利优质工程。深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，指导项目法人做好水利

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赋分，及时报送不良行为信用信息，将信

用评价结果全面应用于工程招投标，优化水利建设市场营商环

境。

（十五）创新流域调度一体化机制。形成流域联防联控机制，

实现水库和水电站联合调度，统筹开展防洪抗旱、城乡生活及工

业供水、农业灌溉用水、电力供水、生态供水、航运等多目标调

度，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。强化流域联合应急演练，防范化解突

发涉水安全风险。

（十六）创新水权与水价改革。探索建立用水权市场交易机

制，合理确定水利工程分类供水价格，发挥价格杠杆作用。因地

制宜建设农水厂，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。以东坡区农业水价

综合改革全国试点为契机，积极探索灌区水权与水价改革，激发

各类水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。

七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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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水利工程建设

的领导，明确责任主体，细化年度任务，落实前期工作经费。发

展改革、财政、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在水利项目立项

审批、资金配套、项目用地、环评审批等方面优先保障。规划自

然资源部门要将规划水利项目纳入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其

他有关部门要形成强大工作合力，加快推进项目落地落实。

（十八）强化系统谋划。立足长远和民生需求，加强与中省

水网建设规划和各级国土空间、“天府粮仓”建设等规划的有效衔

接，科学编制眉山市天府水网建设规划和县级水网建设规划，合

理布局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提前开展前期工作，科学安排建设时

序，力争更多项目列入国省规划。

（十九）强化项目实施。实行规划储备、开工建设、加快推

进、竣工验收“四个一批”清单制管理，梯次推进水利工程建设。

统筹水利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规划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等部门项目建设，解决农业灌溉“最后一公里”、城乡河湖及岸

线治理、生态修复等问题。提高项目法人履职能力，建立规范化、

标准化的建设管理模式。建管并重，建立和完善职能清晰、权责

明确的基层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机制。稳步推进大中型水利水电工

程移民规划、安置和后期扶持工作，助推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发

展振兴。

（二十）强化监督激励。严格执行水利高质量发展监督评价



— 8 —

标准，加强廉政风险防范。对工作成绩突出、成效明显的集体和

个人，按规定予以表扬激励。对监督评价排名靠前的县（区），

在安排水利项目和资金方面予以适度倾斜。

眉山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12月 25日


